报名提交材料：
（1）供应商信息采集登记表（格式见附件一）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格式见附件二）；

（3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格式见附件三）；

（4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对于已按商事登记改革要求更换新版营业执照，如营业执照无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等信息的，还需提供商事主体信息最新网页查询结果截屏打印件（显示经营范围、注册资金等内容）；对于已按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更换新版营业执照的（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），须提供由工商部门颁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；

（5）税务登记证副本中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印一页的复印件；如投标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且税务登记证副本未加盖相关戳印的，可提供在国税网站查找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查询地址和证明截图，或提供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。证明上如无税号，则需注明税号；

（6）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（含联行号信息）；

（7）标书费已缴凭证。

备注：所有报名提交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。
